
河北经贸大学 2023年度研究生培养单位

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考核结果公示

根据《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考核办法》

（冀经贸研〔2023〕10号），我校对 2023年度研究生培养

单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考核。经培养单位自评、考核

评审领导小组综合评审，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、金融学院、

法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商学院、数学与统计学学院获评

优秀等次，其他培养单位获评合格等次。

本次考核结果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7 日 14 时至

2024年 1月 3日 14时。如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

式反馈至研究生学院研究生管理科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电话：87657669

研究生学院

2023年 12月 27日


